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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双方就本次合作达成的初步共

识，为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

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目前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采矿权尚处于锂资源储量核实阶段，如

锂资源储量不及预期或开发进度不达预期，存在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无法达到预

期效果的风险。 

3、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和经营成果

没有重大影响。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情况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盐湖资源基础研究、盐湖提锂新技术研究与

产业化对接融通，进一步提升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锂盐研究生产领域的创新能力，深化公司锂盐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公司近

日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签署《合作协议》。 



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

确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单位名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2、负责人：陈仁义 

3、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6号 

4、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矿产资源研究，促进地质科技发展。区域成矿理

论研究矿产资源战略与规划研究矿产资源勘查评价方法理论与新技术研究矿物

材料研究新型矿产资源研究海洋与盐湖矿产资源研究矿床学研究矿物学研究稳

定同位素研究地球化学研究地质流体与成矿过程研究深部结构与成矿作用研究

矿产勘查评价软件研制矿物精细分选与资源集约利用。 

5、资源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与公司不存在类似业务合作及

交易。资源所成立于1956年，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正局级公益二类

科研事业单位，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所设置有“盐湖资源

与环境研究室”，依托该室设置有“自然资源部盐湖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简

称“重点实验室”)与“自然资源部青藏高原盐湖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盐

湖研究站”)，郑绵平院士担任该“重点实验室”主任和该“盐湖研究站”学术

委员会主任。公司认为其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一）合作内容 

1、双方就促进盐湖资源基础研究、盐湖提锂新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

等方面，就甲方提供资金及产业孵化平台，乙方提供科研和技术支持，双方就盐

湖地质勘探、盐湖提锂等展开项目合作。 



2、双方一致同意在乙方“盐湖研究站”平台上展开项目合作，其中甲方承

担部分盐湖研究站的运行费，具体内容双方另行签署项目合同进行约定。 

3、乙方为甲方在盐湖地质勘探和盐湖提锂等方面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4、双方针对相关成熟科研技术成果可以合作成立产业孵化平台，包括合作

形式、财务制度、管理模式等合作细节，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二）合作期限 

自本协议生效日至2024年3月31日止。协议期满后，双方可根据合作情况确

定是否续签协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提升在锂盐研究生产领域的创新能力，深化锂盐技

术新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人才、技术及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符合

公司的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的执行和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

年度的业绩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公司的资金、人员等能够保证本协议的顺利履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业

务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双方就本次合作达成的初步共

识，为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具

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目前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采矿权尚处于锂资源储量核实阶段，如

锂资源储量不及预期或开发进度不达预期，存在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无法达到预

期效果的风险。 

3、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和经营成果

没有重大影响。 



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序号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关于拟与绵阳科技城科教创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2020.6.9 正常履行中 

2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与安徽合肥庐江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龙桥化工园建设管理办公室签署

《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2021.7.21 正常履行中 

3 
关于与中铁建（无锡）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2.5.5 正常履行中 

4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西藏中鑫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2.5.6 正常履行中 

5 
关于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2.7.5 正常履行中 

2、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实施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于2022年7月6日上市。具体

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股份变动数量 

（万股） 

牛文强 董事、副总经理 +15 

郑双莲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5 

范薇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 

郑剑锋 副总经理 +15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持股变动情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



上述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若后续涉及相关减持计划，公

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与资源所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月 11日 


